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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台州大峰野金属有限公司是合资经营(港资)企业，位于台州市金属资源再生

产业基地，租用台州新拓玛金属有限公司部分厂房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

拆解工作，是全国第一批纳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补贴范围的处理企业。

现公司拟投资 5000 万元，扩大工作场所（增加台州新拓玛金属有限公司内厂房

租赁面积），新购置部分拆解设备，增加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打印机、复印

机、传真机、移动通信手持机和电话单机等 7 类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拆解工作，

并对原审批的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电视、电脑、空调、冰箱、洗衣机）拆解数

量进行调整，技改后形成年拆解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12 万吨的生产规模。企业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获得台州市路桥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的该项目服务联系单

（路经信技函[2019]4 号），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完成该项目赋码和备案（项目

代码为 2019-331004-42-03-826440）。本项目实施后取消电路板拆解内容，项目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下来的电路板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需对该项目进行

环境影响评价。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国家环保部令第

44 号）及《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的决定》（生

态环境部令第 1 号），本项目归入《名录》项目类别中“三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86、废旧资源（含生物质）加工、再生利用”中的“废电子电器产品、废电池、

废汽车、废电机、废五金、废塑料（除分拣清洗工艺的）、废油、废船、废轮胎

等加工、再生利用”，本项目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评价类别为报告书。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64 号）：①第十二

条。除依法应当予以保密的外，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形成环境影

响报告书后，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

征求意见，公示并征求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一）在浙江政务服务

网或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二）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区域范围内的村（居）

民委员会设置的信息公告栏（显示屏）发布，以及其他便于公众知晓、获取的场

所发布。 ②第十四条。建设单位应当对公众意见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 并将

公众意见留存备查。受影响公众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有关内容质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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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对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有重大分歧意见的，建设单位还应当采取召开公众

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方式，进一步向公众说明情况、听取意见，并充分协商和

论证。 

台州大峰野金属有限公司通过在公司网站、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村委会公

示栏、园区管委会张贴公示两种方式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并征求

意见，最后形成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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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 公示信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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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所在地周围 2.5km 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分布示意图 

2.2 公示载体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在台州大峰野金属有限公司网站、环境影响评

价范围内的村委会和镇政府公示栏（主要为八塘村、联盟村等村委会公示栏、园

区管委会、金清镇和蓬街镇政府公示栏）。征求意见的期限：2019 年 10 月 8 日

至 2019 年 10 月 19 日。 

2.2.1 建设单位网站公示 

建设单位网站公示截图如下所示。 

2.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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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公示栏张贴公示 

公示栏照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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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管委会公开栏公示 园区管委会公示 

联盟村委会公开栏公示 联盟村村委会公开栏公示 

八塘村村委会公开栏公示 八塘村村委会公开栏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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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街镇政府公开栏公示 蓬街镇政府公开栏公示 

金清镇政府公开栏公示 金清镇政府公开栏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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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内，未接到公众以电话、信函、传真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机

构提交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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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内容 

 

 

承 诺 书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 

 

本公司对《台州大峰野金属有限公司年拆解和处理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 12 万吨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情况的说

明》中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 

 

 

 

 

 

台州大峰野金属有限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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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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